
 

 

 

 

东师党发字[2018]44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出国（境）党员 

党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净月校区党工委，机关党委，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

党支部： 

《东北师范大学出国（境）党员党籍管理办法（试

行）》已经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现予

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出国（境）党员党籍管理办法

（试行） 

 

 

 

中共东北师范大学委员会 

2018 年 10 月 31 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出国（境）党员党籍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规范

出国（境）党员党籍管理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组部《关于共产党员因私事出国或去港澳地区的若干问题

的规定》（中组发[1981]19号）、中纪委《关于进一步加强

党员干部出国（境）管理的通知》（中纪发[2004]26 号），

以及中组部和教育部党组《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组通

字[2018]10号）、吉林省委和吉林省委教育工委《吉林省高

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吉组通字[2018]18号）、学校党委

《东北师范大学贯彻落实中组部、教育部以及吉林省高校党

建工作重点任务实施方案》（东师党发字[2018]16 号）等文

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党员组织关系在我校管理的全

体共产党员。 

第二章  党籍管理 

第三条  因公出国（境）的党员，由各基层党组织按照

学校相关规定办理，填写《东北师范大学因公出国（境）党

员登记表》（附件 1）并于党员离国（境）前报党委组织部。 

第四条  因私出国（境）的党员，党组织应当根据不同

情况对其作出保留党籍、恢复党籍（包括恢复预备期）、停



止党籍等处理。 

第五条  因私出国（境）的党员，由基层党组织审批。

其中，处级党员领导干部由基层党组织审查，学校党委组织

部负责审批；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的，按照相

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因私出国（境）的党员必须向所在党组织履行

请假手续，填写《东北师范大学因私出国（境）党员保留党

籍申请表》（附件 2），并提供国（境）外邀请信、会议通

知、入学通知书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按照组织程序办理，

其党员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基层党组织。 

第七条  党员因私出国（境）保留党籍的期限应视不同

情况而定：出国（境）访学、讲学等情况的，以其合同规定

的期限为限；出国（境）开会、学术交流等情况的，以其通

知中的会议时间为限；出国（境）留学、交流等情况的，以

其通知注明的学习时间为限；出国（境）休假探亲的，一般

不超过 6 个月（离退休人员一般不超过 1 年）；其他非公务

活动出国（境）保留党籍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保留

党籍的期限应从出国（境）之日起算。 

第八条  出国（境）长期定居的党员，在出国（境 ）前，

党组织应对其作出停止党籍处理，出国（境）后即停止党籍。

是预备党员的，不再办理转正手续，其预备党员资格也不再

保留。若本人提出要求退党的，可以按党章规定，办理退党

手续。 

第九条  办理停止党籍手续包括：本人向所在党组织提

出停止党籍的书面申请、递交出国（境）定居的有关证明材



料的复印件、填写《东北师范大学因私出国（境）党员停止

党籍审批表》（附件 2），并按照组织程序办理。若本人没有

提出申请，出国（境）定居超过 6 个月的，党组织应按照有

关规定和程序，给予劝退或除名处理。 

第十条  因出国（境）辞职或退学的党员，党组织应在

其出国（境）前，限期（1个月内）将党员组织关系从学校转

出；对在限期内未转出的，党组织应对其作出停止党籍处理。 

第十一条  党员停止党籍以后，所在党组织应停止收缴

其党费，党员信息统计时不再统计在内。 

第十二条  凡作出停止党籍处理的党员，一般不再恢复

党籍。若本人多年回国后有入党愿望，可重新申请入党，经

过党组织较长时间考察（一般为 5 年以上），符合党员条件

的，可以发展入党。 

第十三条  因私出国（境）的党员如期回国后，应及时

向所在党组织办理销假手续，填写《东北师范大学因私出国

（境）党员恢复党籍审批表》（附件 3），并向党组织提交在

国（境）外工作学习情况及思想表现汇报材料，经党组织审

查，如无问题，即可恢复其党籍；因故不能回国的，可申请

延长保留党籍期限，并按照程序重新办理；对无故超期半年

以上回国的或没有提出延长保留党籍申请的，党组织应当对

其作出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给予

劝退或除名处理。 

第十四条  经批准恢复党籍的党员，其党龄连续计算并

按有关规定补交党费。 

第十五条  预备党员因私出国（境）无法按时转正的，



回国后应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申请并递交转正申请书，

并按照程序办理。经过基层党组织半年以上考察，符合党员

条件的，可以按期转正。 

第十六条  副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

除了在学校办理保留党籍手续外，还应按干部管理权限上报

审批。 

第十七条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做好

各类出国（境）党员的信息汇总工作，并定期报学校党委组

织部备案。 

第三章  纪律要求 

第十八条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应主动

与学校纪委办公室、党委保卫部、党委学生工作部等部门联

系，做好党员出国（境）前的审查工作。要做好对出国（境）

党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指定专人与其保持经常联系，

可依托网络建立联系平台，及时了解党员的思想情况，关心

党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第十九条  党员出国（境）期间应定期与所在党组织保

持联系，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和行为表现。 

第二十条  党员在国（境）外期间，要严格遵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得参加任何党派和宗教活动，

不得参与集会、结社、罢工等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如发生

重大情况和变动，应及时向党组织报告。预备党员要每季度

以适当的方式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进一步接受党组织的考察。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对在本办法发

布之日前已经出国（境）的党员，所在基层党组织应做好排

查工作，并按照此办法作出保留党籍或停止党籍的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附件 1：东北师范大学因公出国（境）党员登记表 

填报单位： 

序

号 
党员姓名 

党员类别      

（教工/学生） 
性别 

职称（年

级） 

学历（专

业） 

职

务 
联系电话 

国家或地

区 
出国（境）事由 出国（境）起止时间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填表人：                                            填表时间：                             联系电话： 



附件 2 

东北师范大学因私出国（境）党员保留（停止）党籍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学  历  

入党时间  转正时间  职  务  

所在党支部                   

所在单位 

（班级） 
 身份证号码  

去往国家 

（地区） 
 

党籍管理 

方式 
□保留   □停止 

出国（境） 

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请理由 

(出国、出

境原因) 

 

 

 

 

                               签字： 

年   月   日 

党支部 

意  见 

 

 

 

 

支部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基层党委

(党总支)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党委 

组织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此表一式两份，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组织部各存一份。 



附件 3 

东北师范大学因私出国（境）党员恢复党籍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学  历  

入党时间  转正时间  职  务  

所在党支部                    

所在单位 

（班级） 
 身份证号码  

去往国家 

（地区） 
 

出国（境） 

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在国（境）

外期间思想

政治等方面

表现情况 

 

 

 

 

 

 

 

                               签字： 

年   月   日 

党支部 

意  见 

 

 

支部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基层党委

(党总支)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党委 

组织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此表一式两份，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组织部各存一份。 




